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

会议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根

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现

就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对《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套期保值计划》的独立意见 

1、公司利用期货市场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相关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制

定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期货套期保值管理办法》并严格执行。此外，公司

成立了期货保值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期货保值管理工作，并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境

内外期货套期保值运作流程。 

2、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通过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进行风险控

制，以减少价格波动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况。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实施该计划，并同意将该计划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对《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预案》和《云     

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发行债权融资计划的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不超过 10 亿元（含本数）的

短期融资券，拟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请发行金额不超过 15 亿元（含

本数）的债权融资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

道，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上述事项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不超过 10 亿元

（含本数）的短期融资券，同意公司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申请发行金

额不超过 15 亿元（含本数）的债权融资计划，并同意将上述两个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三、对《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个旧云锡双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个旧云锡双

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同时提升公司尾矿资源

利用率，目标公司通过尾矿加工，增加公司资源保障能力；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未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相关方聘请的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评估假

设合理，评估结果公正、客观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我们在

本次会议召开前已审核并一致认可了该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在本次议案审议中，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符合《公司法》、深交所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据

此，我们一致同意对云锡双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进行收购。 

 

独立董事： 

     郑家驹   谢云山   邵卫锋   尹晓冰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